
泰安市民政局
泰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泰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泰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泰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泰安市消防支队

泰民函 (2019J 35 号

关于转发鲁民 [2019J 27 号文件依法做好

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取消后登记

监管备案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民政局、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卫

生健康委、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场监管局、消防大队，泰安

高新区、泰山景区管委会:

现将山东省民政厅等 6 部门《关于依法做好养老机构设

立许可取消后登记监管备案的通知)) (鲁民 (2019J 27 号)，

以下简称"通知)) )转发给你们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